
我和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的約定 
 
衛生福利部 玉里醫院 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  

長期照護契約 

 

第 1 條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，在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 1 段 50 號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，每個房間可以住 5 個人。 

政府規定房間要很安全，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做到。 

 

 

第 2 條 

從我的家人簽名那一天開始， 

我就可以住在溪口精神護理之家。 

 
 

第 3 條 

住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先到醫院檢查身體， 

我的家人幫助我付檢查的錢。 

為了讓我被好好照顧， 

我的家人要把我的需要，跟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說清楚。 



第 4 條 

每個月 5 號前，我的家人每個月要按政府的規定， 

付給溪口精神護理之家，照顧我的錢。 

 

 

第 5 條 

我如果住不習慣，可以跟家人、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說， 

再一起決定要不要換病房。 

 

 

第 6 條 

照顧我的費用，會按政府的規定調整。 

 
 

第 7 條 

我的家人要幫我付生活用品、看醫生、住院的錢。 

 

 

第 8 條 

我因為住院或請假回家，可以退還吃飯的錢。 

例如，請假 1 天可以退當天的吃飯錢。 

 

 



第 9 條 

我要在約定的日期開始住， 

如果沒有在約定日期進來住，就不會讓我住。 

我的家人可以隨時告訴溪口精神護理之家不要住了。 

 

 

第 10 條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有很多活動， 

可以幫助我的生活變得更安定與好玩。 

我的家人要告訴溪口精神護理之家， 

之前我看醫生的提醒，照顧我時，要照著做。 

 

 

第 11 條 

經過我的同意，才可以對我錄音、錄影或拍照， 

我說可以，才可以把我的名字和住的地方告訴別人。 

為了保護我的安全和隱私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告訴我裝攝影機的地方。 

 
 

 

 
 



第 12 條 

如果無法阻止我出現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在我的家人同意後， 

用不弄痛身體的方法，將我固定在一個地方。 

如果我常跌倒，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保護我。 

 

 

第 13 條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有各種照顧的專業方法， 

做成海報貼在明顯的地方。 

 

 

第 14 條 

如果我突然有緊急跟嚴重的病痛要通知家人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通知我和家人都認定的緊急聯絡人， 

如果我不能指定緊急聯絡人是誰，由我的家人指定。 

 
 

第 15 條 

如果設備因為我的家人或我的原因弄壞了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跟我的家人要求修理的費用。 

 



第 16 條 

我的家人或我如果需要變更病房設備、增加新設備， 

需要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同意， 

由我的家人支付費用。 

 

入住約定期滿或結束時，除非有特別的約定， 

我的家人需要恢復變更的設備到原來的樣子， 

如果變更或新增的設備需要損壞才能拆開， 

或是拆開的費用太高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決定怎樣處理。 

 

 

第 17 條 

我的家人在簽訂入住約定時， 

用欺騙的方法讓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認為我符合入住條件， 

造成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的損失與傷害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終止入住約定。 

 

 



我如果發生下面的狀況其中一項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終止入住約定: 

1. 我的健康狀況改變，已經不符合入住標準。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在入住約定結束後， 

我的家人或我或緊急連絡人可以請求溪口精神護理之家

幫助我轉到其他適合照顧我的機構。 

2. 如果確定要被關到監獄一段時間。 

3. 我的家人沒有付給溪口精神護理之家 1 個月的照顧費， 

或沒有幫我付就醫、看護、其他需要自己負擔的錢， 

在溪口精神護理之家提醒後，仍然沒有交錢。 

4. 我把家人留下一起住在溪口精神護理之家， 

被勸說 3 次，還是不改。 

5. 我故意嚴重損害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的設備或物品。 

6. 我沒有遵守規定使用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的設備， 

而嚴重影響到公眾的安全。 

7. 我與住民發生嚴重衝突或讓別人很不舒服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已經幫我換房間或用其他方式， 

都不能讓事情變好，也影響到其他住民。 

 



這些終止入住約定的事件， 

如果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從知道的日期開始算一年， 

沒有終止入住合約，就不能因此終止入住約定。 

 

 

第 18 條 

如果不是發生第 8 條或第 17 條規定的事情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不能終止入住約定。 

當入住約定終止後， 

我或我的家人如果有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、42 條， 

或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 75 條、第 77 條的狀況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通報地方政府依法律規定， 

幫助我或我的家人有安全的地方可以住， 

在地方政府還沒有找到這個地方之前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繼續照顧我。 

 

 

 

 



第 19 條 

如果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發生下面的狀況其中一項， 

我的家人可以終止入住約定: 

1. 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在簽訂入住約定時， 

騙我或我的家人，後來造成損失與傷害。 

2. 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的工作人員對我有暴力行為， 

或讓我覺得被侮辱。 

3. 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的工作人員或住民有法定傳染病， 

有可能傳染給其他人。 

但如果已把感染的工作人員或住民送醫院治療， 

也證明沒有傳染危險，就不會終止入住約定。 

4. 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給我住的地方，讓我不安全或生病。 

 

 

第 20 條 

入住約定終止後， 

我的家人要在我搬出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後的 3 天內， 

將沒有付給溪口精神護理之家的錢， 

以及我的家人要付的損壞賠償的錢，算清楚並付完錢。 



第 21 條 

我的家人在入住約定終止時， 

要幫助我在 7 天內搬離溪口精神護理之家， 

要按我還沒有搬離開前的天數付照顧我的錢。 

如沒有在 7 天內搬離開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計算搬出前的總天數， 

向我的家人要求照顧我的費用， 

也要按比例收違約的錢， 

不可以超過每天照顧費的 10%， 

我的家人不能有任何反對意見。 

 

我搬出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後， 

如果有忘記帶走的東西要被好好保管， 

由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催促我的家人或我在 30 天內要取走，

如果過了 30 天還沒有取走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隨意處理我的物品， 

我的家人跟我不能有任何反對意見。 

 

 



第 22 條 

我如果在入住約定有效的期間死亡， 

我的遺體還有留下的錢要依我的遺囑處理。 

如果不是因為故意不知道我有遺體處理的遺囑， 

或是之後因某些原因更動全部遺囑或部份遺囑， 

我的家人、緊急聯絡人、我的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 

對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處理我的遺體，不得有任何反對意見。 

 

我如沒有遺囑， 

我的家人或緊急聯絡人或我的繼承人在溪口精神護理之家

通知的 12 小時內，要快快領回我的遺體。 

超過時間沒有領回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將我的遺體自行送到殯儀館暫放。 

 

但如果是意外死亡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要立刻報警請檢察官進行相驗的手續。 

按上面 3 個規定處理我的遺體所需要的費用， 

可以從我遺留的錢扣掉，如果錢不夠用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請我的家人或我的繼承人付清。 



我如果沒有遺囑， 

而我的繼承人沒有按照溪口精神護理之家規定 30 天內處理

我的遺物，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可以按民法及相關法令的規定

處理遺物。 

 

 

第 23 條 

因為入住約定有法律糾紛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和我的家人同意在花蓮縣的地方法院為

第一審查管理的法院。 

 

 

第 24 條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和我的家人對於入住約定的附加說明， 

還有我的家人要仔細閱讀的入住規定， 

都視為入住約定的一部分， 

跟入住約定一樣有約定的效果。 

 

 



第 25 條 

如果發生入住約定沒有寫到的事情，按相關的法令處理， 

可由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和我的家人隨時商量， 

用書面的方式補充在入住約定中。 

 

 

第 26 條 

入住約定書有 3 份相同內容的文件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、我的家人、我一起簽名或蓋章， 

才有約定效果， 

溪口精神護理之家和我的家人各留 1 份作為約定證明， 

另外我的家人要將 1 份送交我的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， 

申請「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」。 



法規名稱： 老人福利法 

 

第 41 條 

老人因配偶、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負照顧義務之人有疏

忽、虐待、遺棄或其他情事，致其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自由

發生危難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老人之申請或

依職權予以適當保護及安置。老人對其提出告訴或請求損害

賠償時，主管機關應協助之。 

前項保護及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依

老人申請免除之。 

第一項老人保護及安置所需之費用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先行支付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檢具費用

單據影本、計算書，及得減輕或免除之申請程序，以書面行

政處分通知老人、老人之配偶、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負

照顧義務者於六十日內返還；屆期未返還者，得依法移送行

政執行。 

 

 

 

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就前項之

保護及安置費用予以減輕或免除： 

一、老人、其配偶或直系血親卑親屬因生活陷於困境無力負

擔。 

二、老人之配偶或直系血親卑親屬有前款以外之特殊事由未

能負擔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認定前項各款情形，應邀集學

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審查之。 

 

第 42 條 

老人因無人扶養，致有生命、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，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老人之申請或依職權，予以

適當安置。 

前項主管機關執行時，應結合當地村（里）長與村（里）幹

事定期主動連絡、掌握老人生活狀況。 

第一項安置之必要費用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先行

支付，對於依資產調查有支付能力之老人，得檢具費用單據

影本及計算書，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老人於六十日內返還；

屆期未返還者，得依法移送行政執行。 



法規名稱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

 

第 75 條 

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下列行為： 

一、遺棄。 

二、身心虐待。 

三、限制其自由。 

四、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

之環境。 

五、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。 

六、強迫或誘騙身心障礙者結婚。 

七、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或不正當之

行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第 77 條 

依法令或契約對身心障礙者有扶養義務之人，有喪失扶養能

力或有違反第七十五條各款情形之一，致使身心障礙者有生

命、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得依本人、扶養義務人之申請或依職權，經調查評

估後，予以適當安置。 

前項之必要費用，除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第七十一

條第一項第二款給予補助者外，由身心障礙者或扶養義務人

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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